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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 宁 省 教 育 厅 办 公 室  

辽教办„2021‟220 号 

 

辽宁省教育厅办公室转发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
关于开展 2021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 

专业设置工作的通知  
 

省内各普通本科高等学校： 

现将《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开展 2021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

科专业设置工作的通知》转发给你们，并就 2021年度本科专业设

置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工作要求 

1.主动服务国家和区域发展。各高校要坚持需求导向，主动

服务国家战略、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需要，围绕做好结构调整“三

篇大文章”，打造数字辽宁、智造强省，推进新工科、新医科、

新农科、新文科专业建设。鼓励具备条件的高校用好学科交叉融

合的“催化剂”，增设文理、理工、医工等交叉融合的新专业和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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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经济转型、产业升级所需的专业，不断提高高等教育服务辽宁

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能力水平。 

2.依据标准设置专业。高校要依据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

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》设置专业，确保申报专业达到《国标》基

本要求，教育部高教司将组织专家开展线上评议。 

3.优化专业结构，合理增设专业。各高校要加强专业建设规

划，落实《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

的实施意见》《辽宁省高等学校学科专业结构优化调整方案》要

求，结合自身办学定位和办学特色合理增设专业。各高校要从严

控制艺术类专业设置，高校申请增设艺术类专业，应符合办学定

位，并已列入正式发布的学校事业发展规划（规划文件须一并附

上）。各高校要严格控制申请设置列入《2021 年度建议高校暂缓

增设本科专业名单》中的专业。 

4.各校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学校办学实际，结合专业

评估评价结果，主动停招办学水平低、就业质量差、特色不突出

的专业点，请于 8 月 6 日前，在线填报本校 2020年停招专业名单

和 2021 年拟停招专业名单，并将本校 2021 年停止招生专业名单

具函报送我厅。对于停招 5 年及以上的专业，高校应及时进行撤

销备案。 

二、其他事项 

1.本科专业设置工作采取系统在线填报的方式，无需提交纸

质材料。请各校指定工作人员负责相关材料的填报、生成、扫描、

上传，并于 8 月 6 日前完成网络申报工作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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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申报医学类、公安类专业的高校请征求省相关部门意见，

并于 9 月 5 日前将其对增设专业意见的公函（一式 2 份，加盖公

章）报我厅。 

3.申请设立或举办中外合作办学机构、项目（含内地与港澳

台合作办学）以及在办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新增或变更专业的，按

照中外合作办学行政许可程序执行。 

三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

辽宁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：李黎；联系电话：024-86896698；

地址：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东路 46-1 号，邮编：110032。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辽宁省教育厅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7 月 9日 

(此件主动公开发布) 

 

 

 

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辽宁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拟文               2021年 7月 9日印发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

